
-1- 
 

南开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 

 

教通字〔2022〕9 号 
 

 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 

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

案》《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见》文

件要求，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，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提升

课堂教学质量，依据《南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，

学校组织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

工作。具体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申请 

（一）申请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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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开课且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需求的

本科课程教师，已申报 2021 年度南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

教师优先。 

（二）申请要求 

1.申请教师近 3年未出现严重及以上教学事故。 

2.申请教师承担的本科教学任务达到学院基本要求。 

二、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范围 

申请教师在授的所有本科课程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报名阶段（3 月 10 日至 3 月 17 日） 

教师本人向所在单位提交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申请并提

交在授课程教学大纲。各单位审核通过后，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

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，连同课程大纲（电子版）

于 3 月 17 日前报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。 

（二）评价阶段（3 月 21 日至 5 月 15 日） 

专家评价：由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组织校级督导开展

随堂听课。 

同行评价：由各单位组织学院督导开展随堂听课。 

学生评价：由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组织开展随堂评教

或期末评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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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阶段（6 月 12 日前） 

听课结束后，各单位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同行

评价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将同行评价结果、听课评价表报

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，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对评价

结论进行复核并公示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在教师提出申请后的 1 个自

然年内对教师开展并完成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。 

2.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论有效期为 2 年，评价结论有效

期内，不再重复评价。 

3.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坚持公开、透明、公正的原则，

接受全校师生监督。 

联系人：高沙沙，022-85358252，pjzx@nankai.edu.cn 

 

附件：1.南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汇总表 

      2.南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同行评价结果汇总表 

  

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 

2022 年 3月 9 日 

 


